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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在 GBz1-2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基础上修订的,本标准除个别语句明确表示为

参照条款外均为强制性条款。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z1—zOOz废止。

本标准与 GBZ1— zO∞ 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

o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新增加了对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建设项目的卫生设计及职业病危

害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持续数年或施工规模较大、因特殊原因需要的临时性工业企业设计 ,以

及工业园区总体布局等的规定 ;

b)增加及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

c)增加了工业企业卫生设计常用术语及定义 ;

d)调整了部分章节编排顺序及逻辑关系 ;

Θ 增加了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及竣工验收阶段的职业卫生要求以及职业卫生

专篇编制、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要求等内容 ;

f)增加了在无法避开自然疫源地,或毗邻气体输送管道,或工业污染区进行工业企业选址时的职

业卫生要求 ;

g)增加了工作场所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的卫生设计原则 ;

ω 增加了工作场所防尘、防毒的具体卫生设计要求 :

——增加了除尘、排毒和空气调节设计的卫生学要求 ;

——细化了事故排风的卫生学设计 ;

——增加了毒物自动报警和检测报警装置的设计要求 ;

——增加了系统式局部送风时工作地点的温度和平均风速的规定 ;

i)适当调整了防暑、防寒的卫生学设计要求 :

——空气调节厂房内不同湿度下的温度要求 ;

——冬季工作地点的采暖温度和辅助用室的采暖温度 ;

j)调整了防非电离辐射的卫生学设计要求 :

——增加了大型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选址、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和电力设备选择以及新建电力设

施的卫生学要求 ;

——调整了工频电磁场设备安装地址与居住区等区域距离的卫生学要求 ;

——增加了居住区等区域磁通量密度最高容许接触水平 ;

——增加了高电磁辐射作业劳动定员设计的卫生要求 ;

0增加了采光、照明设计的具体要求 ;

l)增加了应急救援设计的具体要求 ;

——应急救援机构急救人员的人数配备 ;

——气体防护站装备参考配置 ;

——急救箱配置参考清单 ;

m)删除了已在 GBZ2.2一⒛凹 中包含的职业接触限值 :

——车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规定 ;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

——局部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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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微波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

——高频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

——工频高压电作业场所的电场强度限值 ;

——工作地点脉冲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

·  ——劳动强度分级 ;

n)删除了原 GBZ1—⒛02的规范性附录-附录 B: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方法 ;

o)增加了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见规范性附录-附录 B;

p)特殊行业如制药、生物、食品加工等行业在遵守本标准基础上 ,还应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符合本

标准的配套标准 ;

本标准的附录 A、 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

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山东省职业卫

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劳动卫生

研究所、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全国电力行业劳动

环境检测监督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涛、张敏、吴维皑、杜燮祜、邵强、徐伯洪、梁友信、戴 自祝、王生、郭建中、王忠

旭、李文捷、赵容、吕琳、吴世达、刘茁、余善法、李刚、刘晓延、邵华、林菡、王恩业、刘承彬、樊晶光、赵桂

芹、王丹、金晔鑫、陈青松、张永。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 —
标 准 -101-56,GBJ⒈能 ,TJ36-zg,GBz⒈z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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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选址与总体布局、工作场所、辅助用室以及应急救援的基本卫生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 目)的卫生设

计及职业病危害评价。

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建设项目的卫生设计及职业病危害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持续数年或施

工规模较大、因各种特殊原因需要的临时性工业企业设计 ,以 及工业园区的总体布局等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GBZ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

GBZ1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T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GBz/T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1臼 sB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1BO83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500扭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501叩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J sz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卫生标准 health stamdards

为实施国家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卫生政策 ,保护人体健康 ,在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的基

础上 ,对涉及人体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事项制定的各类技术规定。

3.2 工作场所 workplaCe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作地点。



GBz卜-2010

3.3 工作地点 work由te

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或进行生产管理而经常或定时停留的岗位或作业地点。

3.4 职业性有窖因素 occupat洫洌 hazards

又称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和(或 )存在的、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造

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条件 ,包括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

3.5 职业接触限值 cx·cupational exposre li血 “,oELs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 ,对绝大多数接触者的健康不引起有害作用的容许接触水

平 ,是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接触限制量值。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高容许浓度三类。 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限值和最高容

许限值。

3.6 自然疫源地 nat~l
某些传染病的病原

3.7 卫生防护距离

从产生职业性有 界的最小距离。即在

正常生产条件下 , 范围内,能够满是国

家居住区容许浓度

3.8 全年(Ξ季 )

全年(或夏季

3.9 夏季主导

累年夏季各

3.10 扮尘

能够较长

3.1l 生

在生产过程 性粉尘、金属性

粉尘、人工合成

混合性粉尘(而

合成有机粉尘);

3.12 毒物

在一定条件下 ,

3.13 生产性击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

3.10 高温作业 lvork

在高气温、或有强烈的 ,WBGT指效超过规定限值

的作业。

3.15 寒冷环境 cold enviHDI△ me11t

环境温度、湿度、风速等负荷联合作用 更多散热 ,导致人体发生冷应激反应的环境

状态。

3.16 低温作业 work(job)umder co1d“ ress

平均气温≤5℃ 的作业。

3.17 噪声 耐 se

一切有损听力、有害健康或有其他危害的声响。

3.18 生产性噪声 山山s“aI m“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按噪声的时间分布分为连续声(continuous noise)和间断声(intm血←

tent noise);声级波动(3d联A)的噪声为稳态噪声(steady noise),声 级波动≥3dB【 A)的噪声为非稳态

2

有害气体(

中频率出现最少的风向。

最高频率的风向。

于空气中的

的粉尘。按粉尘

);有机粉尘(organk dust,含 动物性粉尘、植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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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持续时间≤ 0。 ss,间 隔时间)1s,声 压有效值变化≥⑽dB(A)的 噪声为脉冲噪声 (impul盂 ve

noise)。

3.19 振动 ￠
"耐

m                    .
一个质点或物体在外力作用下沿直线或弧线围绕平衡位置来回重复的运动。

3.20 手传振动 La△dˉ“ⅢⅢ泅d叫h眈m
又称手臂振动犰and-a1m说bration)或局部振动 (segⅠ▲ェental说bration),指生产中使用振动工具或

接触受振动工件时,直接作用或传递到人手臂的机械振动或冲击。

3.21 全身振动 who1obody训 跏Ⅲm
人体足部或稽部接触并通过下肢或躯

3.2 电离辆射 h血Emg

能使受作用物质发生电离

3.留 非电亩辆射

波长)100-不足

3.24

3.25

辅助用窒

为保障生产经营

工效学

以人为中心 , 其他活动中的健

康、安全、舒适和

4 总则

,防治结合
”
的

卫生要求。

材料、新设备 ,

限制使用或者 樾 、

生产性毒物、 所职业性有害因

素符合国家

4.3 承担

握建设项目使用 技术。

,同时施工,同时4.4 可能产生职业

投人生产使用。在 内容,并进行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在设计阶段绾 的建设项目还应纾钔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4.5 应根据工业企业生 人数等,兼顾工效学原理设计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绵制。

4.6 项目预箅设计应包括职业病防治经费:

5 选址、总体布局与厂房设计   ·

5.1 选址

5.1.1 工业企业选址应依据我国现行的卫生、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标准和拟建工业企业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的卫生特征及其对环境的要求、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危害状况,结合建设地点现状与当

地政府的整体规划,以及水文、地质、气象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而确定。

5.1.2 工业企业选址宜避开自然疫源地;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等原因不能避开的,应设计具体的疫情

综合预防控制措施。

4.1 工业企业

卫生工作方针 ,

4.2 工业企业

,掌

,实现人在生

害
“
前期预 建设项目

康的新技术、

危害严重的工艺 过程中尚不能

以及高温等职业性有害因素,应采取综合控制措施 ,

求 ,防止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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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工业企业选址宜避开可能产生或存在危害健康的场所和设施 ,如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气体

输送管道 ,以及水、土壤可能已被原工业企业污染的地区;建设工程需要难以避开的,应首先进行卫生学

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设计单位应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制定施工期间

和投产运行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5.1.4 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应设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被保护对象的上风侧 ,并应符合

国家规定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参照附录 D,以 避免与周边地区产生相互影响。对于目前国家尚未规

定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宜进行健康影响评估 ,并根据实际评估结果作出判定。

5.1.5 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时 ,宜避免不同有害因素产生交叉污染和联合

作用。

5.2 总体布局

5.2.1 平面布置

5.2.1.1 工业企业厂区总平面布置应明确功能分区,可分为生产区、非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其工程用

地应根据卫生要求 ,结合工业企业性质、规模、生产流程、交通运输、场地自然条件、技术经济条件等合理

布局。

5.2.1.2 工业企业J总平面布置 ,包括建(构 )筑物现状、拟建建筑物位置、道路、卫生防护、绿化等应符合

GB50187等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2.1.3 工业企业厂区总平面功能分区原则应遵循 :分期建设项目宜一次整体规划 ,使各单体建筑均

在其功能区内有序合理 ,避免分期建设时破坏原功能分区;行政办公用房应设置在非生产区;生产车间

及与生产有关的辅助用室应布置在生产区内;产生有害物质的建筑 (部位)与环境质量较高要求的有较

高洁净要求的建筑(部位)应有适当的间距或分隔。

5.2.1.4 生产区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好的地段 ,布置在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产生

并散发化学和生物等有害物质的车间 ,宜位于相邻车间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非生产区布置

在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辅助生产区布置在两者之间。

5.2.1.5 工业企业的总平面布置 ,在满足主体工程需要的前提下 ,宜将可能产生严重职业性有害因素

的设施远离产生一般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其他设施 ,应将车间按有无危害、危害的类型及其危害浓度 (强

度)分开 ;在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车间与其他车间及生活区之间宜设一定的卫生防护绿化带。

5.2.1.6 存在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生产车间、设备应按照 GBZ158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5.2.1.7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有毒、有害的生产车间的布置应设置与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

相配套的设施及设备 ,并 留有应急通道。

5.2.1.8 高温车间的纵轴宜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条件限制时 ,其夹角不得(45°。

5.2.1.9 高温热源应尽可能地布置在车间外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不能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

源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

5.2.2 竖向布置

5.2.2.1 放散大量热量或有害气体的厂房宜采用单层建筑。当厂房是多层建筑物时,放散热和有害气

体的生产过程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上层工作环境。

5.2.2.2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宜安装在单层厂房内。当设计需要将这些生产设备安置在多层

厂房内时 ,宜将其安装在底层 ,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和减振措施。

5.2.2.3 含有挥发性气体、蒸气的各类管道不宜从仪表控制室和劳动者经常停留或通过的辅助用室的

空中和地下通过 ;若需通过时 ,应严格密闭 ,并应具备抗压、耐腐蚀等性能 ,以 防止有害气体或蒸气逸散

至室内。

5.3 厂房设计

5.3.1 厂房建筑方位应能使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 ,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宜小于二

者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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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以自然通风为主的厂房 ,车间天窗设计应满足卫生要求 :阻力系数小 ,通风量大 ,便于开启 ,适应

不同季节要求 ,天窗排气口的面积应略大于进风窗口及进风门的面积之和。热加工厂房应设置天窗挡

风板 ,厂房侧窗下缘距地面不宜高于 1.2m。

5.3.3 高温、热加工、有特殊要求和人员较多的建筑物应避免西晒。厂房侧窗上方宜设置遮阳、遮雨的

固定板(棚 ),避免阳光直射 ,方便雨天通风。

5.3.4 产生噪声、振动的厂房设计和设备布局应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5.3.5 车间办公室宜靠近厂房布置 ,但不宜与处理危险、有毒物质的场所相邻。应满足采光、照明、通

风、隔声等要求。

5.3.6 空调厂房及洁净厂房的设计按 GB50073等 有关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6 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

6.1 防尘、防每

6.1.1 优先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和无毒(害 )或低毒(害)的原材料 ,消除或减少尘、毒职业性有害

因素 ;对于工艺、技术和原材料达不到要求的,应根据生产工艺和粉尘、毒物特J跬 ,参照 GBZ/T194的 规

定设计相应的防尘、防毒通风控制措施 ,使劳动者活动的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浓度符合 GBZ2.1要 求 ;如

预期劳动者接触浓度不符合要求的,应根据实际接触情况 ,参考 GBZ/T195、 GB/T18664的要求同时

设计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

6.1.1.1 原材料选择应遵循无毒物质代替有毒物质 ,低毒物质代替高毒物质的原则。

6.1.1.2 对产生粉尘、毒物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含露天作业的工艺设备),应优先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 ,

避免直接人工操作。为防止物料跑、冒、滴、漏 ,其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有效的密闭措施 ,密闭形式应根据

工艺流程、设备特点、生产工艺、安全要求及便于操作、维修等因素确定 ,并应结合生产工艺采取通风和

净化措施。对移动的扬尘和逸散毒物的作业 ,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移动式轻便防尘和排毒设备。

6.1.1.3 对于逸散粉尘的生产过程 ,应对产尘设备采取密闭措施 ;设置适宜的局部排风除尘设施对尘

源进行控制 ;生产工艺和粉尘性质可采取湿式作业的 ,应采取湿法抑尘。当湿式作业仍不能满足卫生要

求时 ,应采用其他通风、除尘方式。

6.1.2 产生或可能存在毒物或酸碱等强腐蚀性物质的工作场所应设冲洗设施 ;高毒物质工作场所墙

壁、顶棚和地面等内部结构和表面应采用耐腐蚀、不吸收、不吸附毒物的材料 ,必要时加设保护层 ;车间

地面应平整防滑 ,易于冲洗清扫 ;可能产生积液的地面应做防渗透处理 ,并采用坡向排水系统 ,其废水纳

人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6.1.3 贮存酸、碱及高危液体物质贮罐区周围应设置泄险沟(堰 )。

6.1.4 工作场所粉尘、毒物的发生源应布置在工作地点的自然通风或进风口的下风侧 ;放散不同有毒

物质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设施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时 ,使用或产生高毒物质的工作场所应与其他工作

场所隔离。

6.1.5 防尘和防毒设施应依据车间自然通风风向、扬尘和逸散毒物的性质、作业点的位置和数量及作

业方式等进行设计。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地道、通廊),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并不宜敷设有毒液

体或有毒气体的管道。

6.l。 5.1 通风、除尘、排毒设计应遵循相应的防尘、防毒技术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D当数种溶剂(苯及其同系物、醇类或酷酸酯类)蒸气或数种刺激性气体同时放散于空气中时,应
ˉ

按各种气体分别稀释至规定的接触限值所需要的空气量的总和计算全面通风换气量。除上述

有害气体及蒸气外 ,其他有害物质同时放散于空气中时 ,通风量仅按需要空气量最大的有害物

质计算。

b)通风系统的组成及其布置应合理 ,能满足防尘、防毒的要求。容易凝结蒸气和聚积粉尘的通风

管道、几种物质混合能引起爆炸、燃烧或形成危害更大的物质的通风管道 ,应设单独通风系统 ,



GBz卜〓2010

不得相互连通。

c,采用热风采暧、空气调节和机械通风装置的车间,其进风口应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洁区并低于排
风口,对有防火防爆要求的通风系统,其进风口应设在不可能有火花溅落的安全地点,排风口应
设在室外安全处。相邻工作场所的进气和排气装置,应合理布置,避免气流短路。

o进风口的风量,应按防止粉尘或有害气体逸散至室内的原则通过计算确定。有条件时,应在投
人运行前以实罚数据或经验数值进行实际调整。

Θ 供给工作场所的空气一般直接送至工作地点。放散气体的排出应根据工作场所的具体条件及
气体密度合理设置排出区域及排风量。

f)确定密闭罩进风口的位置、结构 匀,防止粉尘外逸并不致把物料带走。
g)下列三种情况不宜采用循环
——空气中含有燃烧或爆 其爆炸下限的 25%时

;

——对于局部通风除尘

职业接触限值的 30%时 ;丿
有害气体浓度大于或等于其

——空气中含有

h,局部机械排 宜、位置正确、风量适
中、强度足

罩内,确保
产生的尘、毒吸人

工艺操作要求和
技术经济

D输送含尘

平管道时
j)按照粉

在除尘

如必须设置水

堵塞。

测试 ,设计时应

管段 ,测试孔在
不 连续 自动检测
装置。

k)为减少

及由局
所排出的尾气以

直接排人大气的 ,

应 度符合 GBz2.1
的要求 ,

l)含有剧毒、高 炸危险性物质的局
部排风系统所

6.1.5.2 在生产中可能 的化学物质的室内作业
场所 ,应设置事故通

a)事故通风宜由经常使用 在发生事故时,必须保证能提
供足够的通风量。事故通 过计算确定,但换气次数不宜(12
次/h。

b)事故通风通风机的控制开关应分别设置在室内、室外便于操作的地点。
⊙ 事故排风的进风甲,应设在有害气体或有爆炸危险的物质放散量可能最大或聚集最多的地点。

对事故排风的死角处 ,应采取导流措施。

d)事故排风装置排风口的设置应尽可能避免对人员的影响 :

——事故排风装置的排风口应设在安全处,远离门、窗及进风口和人员经常停留或经常通行的地点 ;

——排风口不得朝向室外空气动力阴影区和正压区。

6.1.5.3 在放散有爆炸危险的可燃气体、粉尘或气溶胶等物质的工作场所 ,应设置防爆通风系统或事
故排风系统。

6

根据工艺设计

〓
 
 
可

宜的伞形排风装置。

水平面的夹角

应过长 ,并应在适 便清除积尘 ,

,通风管道内应

口处设可开闭 应选在气流稳
关闭。在有爆炸 体净化系统中

边地区人员的危害及环境污染 ,散发有毒有害气体

黜鬻   : 劳动者接触

闻气味物H局 部痱风系狃 含有较
,应排至目■Ⅱ外空气动彐■钐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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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应结合生产工艺和毒物特性 ,在有可能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工作场所,根据自动报警装置技术

发展水平设计自动报替或检测装置。

6.1.6.1 检测报警点应根据 GBz/T XX的要求 ,设在存在、生产或使用有毒气体的工作地点,包括可

能释放高毒、剧毒气体的作业场所 ,可能大量释放或容易聚集的其他有毒气体的工作地点也应设置检测

报警点。

6.1.6.2 应设置有毒气体检测报营仪的工作地点,宜采用固定式,当不具备设置固定式的条件时,应配

置便携式检测报警仪。

6.1.6.3 毒物报警值应根据有毒气体毒性和现场实际情况至少设警报值和高报值。预报值为 MAC

或 PC—STEL的 1/2,无 PC—STEL的 在相应超限倍数值的 1/2;瞥报值为MAC

或 PC—sTEL值 ,无 PC—sTEL 超限倍数值 ;高报值应综合考虑有

毒气体毒性、作业人员情况、事

6.1.7 可能存在或产生有 危害特点配备现场急救用

品,设置冲洗喷淋设备、

漏物质和冲洗水应集中

设置且有防透水层 ,泄

6.2 防壬、防寒

6.2.1 防:
6.2.1.1 应 远离热源 ,同时根

据其具体条件采

6.2.1.2 对于 狄及自然条件 ,通

过采取工程控制 射源 ,加强通

风 ,减少劳动时 要求。对于劳动

者室内和露天作
加自然通风的风6.2.1.3 应根

压。高温作业厂 的迎风面。

6.2.1.4高

6.2.1.5 夏季自

自然通风时 ,应对

作地点;冬季需要

风补偿系统容量 ,

进气窗下端一般不

6.2.1.6 以自然通 、湿气、有害气体的单

层厂房的附属建筑物占 厂房的迎风面。

6.2.1.7 产生大 为外墙。若四周均为内墙

时,应采取向室内送人清

6.2.1.8 热源应尽量布置在 应尽量布置在天窗的下方 ;采

用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 侧 ;热源布置应便于采用各种有效

的隔热及降温措施。

6.2.1。 θ 车间内发热设备设置应按车间气流具体情况确定 ,一般宜在操作岗位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

侧、车间天窗下方的部位。

6.2.1.10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应根据工艺、供水和室内微小气候等条件采用有效的隔热措施,如水幕、

隔热水箱或隔热屏等。工作人员经常停留或靠近的高温地面或高温壁板,其表面平均温度不应)⑽℃,瞬

间最高温度也不宜)sO℃ 。

6.2.1.11 当高温作业时间较长,工作地点的热环境参数达不到卫生要求时,应采取降温措施。

D采用局部送风降温措施时,气流达到工作地点的风速控制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

——带有水雾的气流风速为 3m/s~5m/s,雾 滴直径应(100um;

报值可设在

的生产工艺、技 △ 的设计宜使

职业危害。隔热、通风、降温等措施,消除
原材料达不到

和水蒸气释

业方式等,使室内 指数符合

指数不符合标

导风向设计高

置呈
“
L”型、

“
Ⅱ
” 部分宜位于夏

宜设有避风的天窗,天窗和侧窗宜便于开关和清扫。

的进气窗的下端 以便空气直

的车

的原则合

止

足够的进、 积。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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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水雾的气流风速 ,劳 动强度 I级的应控制在 2m/s~3m/s,Ⅱ 级的控制在 3m/s~5m/s,
Ⅲ级的控制在 4m/s~6m/s。

b)设置系统式局部送风时 ,工作地点的温度和平均风速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工作地点的温度和平均风速

6.2.1.12 ェ艺上以湿度为主要要求的空气调节车间,除工艺有特殊要求或已有规定者外 ,不同湿度条
件下的空气温度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空气调节厂房内不同湿度下的温度要求(上限值 )

相对湿度(%) ((55 <(65 (<75 <<85 彡≥85

温度(℃ )

6.2.1.13 高温作业车间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应远离热源 ,采取通风、降温、隔热等措施 ,使温
度≤30℃ ;设有空气调节的休息室室内气温应保持在 ⒛℃~28℃ 。对于可以脱离高温作业点的,可设
观察 (休息)室 。

6.2.1。 l0 特殊高温作业 ,如高温车间桥式起重机驾驶室、车间内的监控室、操作室、炼焦车间拦焦车驾
驶室等应有良好的隔热措施 ,热辐射强度应<700W/m2,室 内气温不应)28℃ 。
6.2.1.15 当作业地点日最高气温≥3s℃时 ,应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 ,并应减少高温作业时间。
6.2.2 防寒

6.2.2.1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8℃ 的月数≥3个月的地区应设集中采暖设施 ,<2个月的地
区应设局部采暖设施。当工作地点不固定 ,需要持续低温作业时 ,应在工作场所附近设置取暖室。
6.2.2.2 冬季寒冷环境工作地点采暖温度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3 冬季工作地点的采暖温度 (干球温度 )

热辐射强度(W/彳 )

冬 季 夏 季

温度 (℃ ) 风速(m/s) 温度 (℃ ) 风速(m/s)

350^ˇ 700 20-25 1-2 26-31 1.5-3
701-14oo 20^ˇ 25 1'ˇ 3 26^ˇ 3o 2-4
1401-2 1oo 18^ˇ 22 2~3 25冖 2̌9 3-5
2101^ˇ 28oo 18-22 3户 4̌ 24-28 4^ˇ 6

注 1:轻度强度作业时,温度宜采用表中较高值,风速宜采用较低值;重强度作业时,温度宜采用较低值,风速宜采用较高值;中度
强度作业时其数据可按插人法确定。

注 2:对于夏热冬冷(或冬暧)地区,表 中夏季工作地点的温度 ,可提高 2℃ 。

注 3:当局部送风系统的空气需要冷却或加热处理时,其室外计箅参数,夏季应采用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及相对湿度;冬季应采用采
暖室外计算温度。

体力劳动强度级别 采暖温度 (℃ )

彡≥18

≥ 16

Ⅲ 彡≥14

Ⅳ 彡≥12

注 1:体力劳动强度分级见 GBz2.2,其中I级代表轻劳动,Ⅱ 级代表中等劳动,Ⅲ 级代表重劳动,Ⅳ级代表极重劳动。

注 2:当作业地点劳动者人均占用较大面积(50〃 ~100d)、劳动强度 I级时,其冬季工作地点采暖温度可低至 10℃ ,Ⅱ 级时可
低至 7℃ ,Ⅲ 级时可低至 5℃ 。

注 3:当窒内散热量(⒛W/m3时 ,风速不宜>0.3m/s;当 室内散热量≥
"W/m3时

,风速不宜)0,5m/s。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 )

办公室、休息室、就餐场所 ≥18

浴室、更衣室、妇女卫生室 ,~25

厕所、盥洗室 彡≥14

注:工业企业辅助建筑,风速不宜)0.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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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采暖地区的生产辅助用室冬季室温宜符合表 4中的规定。

表 4 生产辅助用室的冬季温度

6.2.2.4 工业建筑采暖的设置、采暖方式的选择应按照 GB50019,根 据建筑物规模、所在地区气象条

件、能源状况、能源及环保政策等要求 ,采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

6.2.2.5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20℃ 的地区,为防止车间大门长时间或频繁开放而受冷空气的侵

袭 ,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门斗、外室或热空气幕。

6.2.2.6 设计热风采暖时 ,应防止强烈气流直接对人产生不良影响,送风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70℃ ,

送风宜避免直接面向人 ,室 内气流一般应为 0.1m/s~0.3m/s。

6.2.2.7 产生较多或大量湿气的车间,应设计必要的除湿排水防潮设施。

6.2.2.8 车间围护结构应防止雨水渗透 ,冬季需要采暖的车间 ,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包括门窗)应防止

凝结水汽 ,特殊潮湿车间工艺上允许在墙上凝结水汽的除外。

6.3 防噪声与振动

6.3.1 防噪声

6.3.1.l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应按 GBJ87设计 ,对生产工艺、操作维修、降噪效果进行综合分析 ,采用行

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对于生产过程和设备产生的噪声 ,应首先从声源上进行控

制 ,使噪声作业劳动者接触噪声声级符合 GBz2.2的要求。采用工程控制技术措施仍达不到 GBZ2.2

要求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计劳动作息时间,并采取适宜的个人防护措施。

6.3.1.2 产生噪声的车间与非噪声作业车间、高噪声车间与低噪声车间应分开布置。

6.3.1.3 工业企业设计中的设备选择 ,宜选用噪声较低的设备。

6.3.1.4 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 ,宜将高噪声设备相对集中,并采取相应的隔声、吸声、消声、减

振等控制措施。

6.3.1.5 为减少噪声的传播 ,宜设置隔声室。隔声室的天棚、墙体、门窗均应符合隔声、吸声的要求。

6.3.1.6 产生噪声的车间,应在控制噪声发生源的基础上 ,对厂房的建筑设计采取减轻噪声影响的措

施 ,注意增加隔声、吸声措施。

6.3.1.7 非噪声工作地点的噪声声级的设计要求应符合表 5的规定设计要求 :

表 5 日0噪声工作地点噪声声级设计要求

地点名称 噪声声级 dB(A) 工效限值 dB(A)

噪声车间观察(值班)室 ≤(75

≤≤55非噪声车间办公室、会议室 ≤≤60

主控室、精密加工室 ≤≤70

6.3.2 防振动

6.3.2.1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避免振动对健康的影响,应首先控制振动源,使手传振动接振强

度符合 GBz2.2的要求 ,全身振动强度不超过表 6规定的卫生限值。采用工程控制技术措施仍达不到

要求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计劳动作息时间,并采取适宜的个人防护措施。



工作 日接触时间(t,h, 卫生限值(m/s2) 工作日接触时间(t,ω 卫生限值(m/sz)

4((《 8 o。 62 o.5(≤已。o

2.5(《 4 《 0.5 3.60

1.0<≤9.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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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身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6.3.2.2 工业企业设计中振动设备的选择,宜选用振动较小的设备。

6.3.2.3 产生振动的车间,应在控制振动发生源的基础上,对厂房的建筑设计采取减轻振动影响的措

施。对产生强烈振动的车间应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 ,对振福、功率大的设备应设计减振基础。

6.3.2.4 受振动(1Hz~sOHz)影 响 议室、计箅机房、电话室、精密仪器室

等),其垂直或水平振动强度不应

6.4 防非电离

6.4.1 产生工

离,使上述区

6.4.2 对有可

6.4.3 在选择

电力设施时 ,应

、法规要求。

社会效益;新建

以降低极低

频电磁场

6.4.4 对于在 划 ,采取有效的屏

蔽、接地、吸收等 计反射性隔离

或吸收性隔离措施 ,

6.4.5 设计劳动定

6.4.6 电离辐射防护

6.5 采光和照明

6.5.1 工作场所采光设计

6.5.2 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按

6.5.3 照明设计宜避免眩光 , ,光源         阴影。

6.5.3.1 照明设计宜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来 工作台方向设计宜使劳动者侧对或背对窗

户,采用百叶窗、窗帘、遮盖布或树木,或半透明窗户等。

6.5.3.2 应减少裸光照射或使用深颜色灯罩,以完全遮蔽眩光或确保眩光在视野之外,避免来自灯泡

眩光的影响。

6.5.3.3 应采取避免间接眩光(反射眩光)的措施 ,如合理设置光源位置,降低光源亮度 ,调整工作场所

背景颜色。

6.5.3.4 在流水线从事关键技术工作岗位间的隔板不应影响光线或照明。

6.5.3.5 应使设备和照明配套 ,避免孤立的亮光光区,提高能见度及适宜光线方向。

6.5.4 应根据工作场所的环境条件 ,选用适宜的符合现行节能标准的灯具。

10

工效限值(m/')

的设备安装地址 ( 区、学校、医院、

,应遵循国家

磁场发射源和

、社会效益以 下,采取合理

有可能产生非电 非电离辐射

,如预期不

病人

1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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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1 在潮湿的工作场所 ,宜采用防水灯具或带防水灯头的开敬式灯具。

6.5.4.2 在有腐蚀佳气体或蒸气的工作场所 ,宜采用防腐蚀密闭式灯具。若采用开敝式灯具 ,各部分

应有防腐蚀或防水措施。

6.5。 刂。3 在高沮工作场所 ,宜采用散热佳能好、】高沮的灯具。

6.5.4.4 在扮尘工作场所 ,应按扮尘佳质和生产特点选泽防水、防高温、防尘、防爆炸的适宜灯具。

6.5.4.5 在装有银饪、大型桥式吊车等振动、摆动较大的工作场所使用的灯具,应有防振和防脱落措施。

6.5.4.6 在需防止紫外线照射的工作场所 ,应采用厢紫灯具或无紫光源。

6.5。 4.7 在含有可燃易爆气体及扮尘的工作场所,应采用防爆灯具和防爆开关。

6.6 工作场所0小气侯

6.6.1 工作场所的新风应来自室外 风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非空调工作

场所人均占用容积(20m:的 积)zOma时 ,应保证人均新风

量≥zOm:/h。 采用空 /h。

6.6.2 封闭式车间 合表 8的耍求。

7 栩助用

7.1 -扭扭定

7.1.1 应根据

室、更/存衣室、

妇女卫生室,并应

7.:。 2 辅助用

扫 ,卫生设备便于

7.1.3 浴室、盥洗室

车间劳动者实际总

7.1.4 工业园区内企

7.2 车阎卫生用室

7.2.1 应根据车间的卫生

间卫生用室 (浴

餐场所、厕所 )、

部构造应易于清

设计计箅人数应按

分级见表 9。

卫生标准要求。

害物质、病原体、

点、实际需         设置辅助用室

及在特殊作业、工种或岗位设置的洗衣室)、 生活室 (

素的影响。

易经皮肤吸收引起中毒的剧毒

物质(如有机磷农药、三硝基甲

苯、四乙基铅等)

易经皮肤吸收或有恶臭的物

质,或高毒物质 (如丙烯腈、吡

啶、苯酚等冫
不接触有害物质或粉

尘 ,不污染或轻度污

染身体(如仪表、金属

冷加工、机械加工等)

严重污染全身或对皮肤有刺激

的粉尘(如碳黑、玻璃棉等)

处理传染性材料、动物原料(如

皮毛等)

高温作业、井下作业
体力劳动强庋Ⅲ

级或Ⅳ级

注:虽易经皮肤吸收,但易挥发的有毒物质(如苯等〉可按 3级确定。



GBz1-2010

7.2.2 浴室

7.2.2.1 车间卫生特征 1级、2级的车间应设浴室 ;3级的车间宜在车间附近或厂区设置集中浴室 ;4

级的车间可在厂区或居住区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可由更衣间、洗浴间和管理间组成。

7.2.2.2 浴室内一般按 4个~6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淋浴器的数量 ,可根据设计计算人数按表 10

计算。

表 10 每个淋浴器设计使用人数 (上限值 )

车间卫生特征 1级 2级 3级 4级

人数 3

注:需每天洗浴的炎热地区,每个淋浴器使用人数可适当减少。

7.2.2.3 女浴室和卫生特征 1级、2级的车间浴室不得设浴池。

7.2.2.4 体力劳动强度Ⅲ级或Ⅳ级者可设部分浴池 ,浴池面积一般可按 1个淋浴器相当于 2m2面积

进行换算 ,但浴池面积不宜(5m2。

7.2.3 更/存衣室

7.2.3.1 车间卫生特征 1级的更/存衣室应分便服室和工作服室。工作服室应有良好的通风。

7.2.3.2 车间卫生特征 2级的更/存衣室 ,便服室、工作服室可按照同室分柜存放的原则设计 ,以避免

工作服污染便服。

7.2.3.3 车间卫生特征 3级的更/存衣室 ,便服室、工作服室可按照同柜分层存放的原则设计。更衣室

与休息室可合并设置。

7.2.3.4 车间卫生特征 4级的更/存衣柜可设在休息室内或车间内适当地点。

7.2.4 盥洗设施

7.2.4.1 车间内应设盥洗室或盥洗设备。接触油污的车间 ,应供给热水。盥洗水龙头的数量应根据设

计计算人数按表 11计算。

表 l1 盥洗水龙头设计数Ⅱ

7.2.4.2 盥洗设施宜分区集中设置。厂房内的盥洗室应做好地面排水 ,厂房外的盥洗设施还宜设置雨

篷并应防冻。

7.2.5 应根据职业接触特征 ,对易沾染病原体或易经皮肤吸收的剧毒或高毒物质的特殊工种和污染严

重的工作场所设置洗消室、消毒室及专用洗衣房等。

7.2.6 低温高湿的重负荷作业如冷库和地下作业等 ,应设工作服干燥室。

7.3 生活用室

7.3.1 生活用室的配置应与产生有害物质或有特殊要求的车间隔开 ,应尽量布置在生产劳动者相对集

中、自然采光和通风良好的地方。

7.3.2 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休息室或休息区。休息室内应设置清洁饮水设施。女工较多

的企业 ,应在车间附近清洁安静处设置孕妇休息室或休息区。

7.3.3· 就餐场所的位置不宜距车间过远 ,但不能与存在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工作场所相邻设置 ,并应根

据就餐人数设置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就餐场所及所提供的食品应符合相关的卫生要求。

7.3.4 厕所不宜距工作地点过远 ,并应有排臭、防蝇措施。车间内的厕所 ,一般应为水冲式 ,同 时应设

洗手池、洗污池。寒冷地区宜设在室内。除有特殊需要 ,厕所的蹲位数应按使用人数设计。

12

车间卫生特征级别 每个水龙头的使用人数 (人 )

20-30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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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 男厕所 :劳动定员男职工人数<100人的工作场所可按 25人设 1个蹲位 ;>100人 的工作场

所每增 50人增设 1个蹲位。小便器的数量与蹲位的数量相同。

7.3.4.2 女厕所 :劳动定员女职工人数(100人的工作场所可按 15人设 1个~2个蹲位 ;>100人 的

工作场所 ,每增 30人 ,增设 1个蹲位。

7.4 妇女卫生室

7.4.1 人数最多班组女工>100人的工业企业 ,应设妇女卫生室。

7.4.2 妇女卫生室由等候间和处理间组成。等候间应设洗手设备及洗涤池。处理间内应设温水箱及

冲洗器。冲洗器的数量应根据设计计算人数确定。人数最多班组女工人数为 100人~⒛0人时,应设 1

具冲洗器 ,)⒛0人时 ,每增加 zO0人增设 1个。

7.4.3 人数最多班组女工人数为 ⑽ 人~100人的工业企业 ,可设置简易的温水箱及冲洗器。

8 应急救援

8.1 生产或使用有毒物质的、有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工业企业的劳动定员设计应包括应急救援

组织机构(站 )编制和人员定员。

8.1.1 应急救援机构(站 )可设在厂区内的医务所或卫生所内,设在厂区外的应考虑应急救援机构(站 )

与工业企业的距离及最佳响应时间。

8.1.2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急救人员的人数宜根据工作场所的规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特点、劳动者人

数 ,按照 0.1%~5%的 比例配备 ,并对急救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有条件的企业 ,每个工作

班宜至少安排 1名急救人员。

8.2 生产或使用剧毒或高毒物质的高风险工业企业应设置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站。

8.2.1 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站使用面积可参考附录 A表 A.2。

8.2.2 有毒气体防护站的装备应根据职业病危害性质、企业规模和实际需要确定 ,并可参考附录 A表

A。 3配置。

8.2.3 应根据车间(岗位)毒害情况配备防毒器具 ,设置防毒器具存放柜。防毒器具在专用存放柜内铅

封存放 ,设置明显标识 ,并定期维护与检查 ,确保应急使用需要。

8.2.4 站内采暖、通风、空调、给水排水、电器、照明等配套设备应按相应国家标准、规范配置。

8.3 有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黏膜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工作地点或车间,应根据可能产生或存

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危害特点 ,在工作地点就近设置现场应急处理设施。急救设施应包括 :不断水

的冲淋、洗眼设施 ;气体防护柜 ;个人防护用品 ;急救包或急救箱以及急救药品 ;转运病人的担架和装置 ;

急救处理的设施以及应急救援通讯设备等。

8.3.1 应急救援设施应有清晰的标识 ,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保养维护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8.3.2 冲淋、洗眼设施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的工作地点。

8.3.3 急救箱应当设置在便于劳动者取用的地点 ,配备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附录 A表 A.4确定 ,

并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更新。

8.4 工业园区内设置的应急救援机构 (站 )应统筹考虑园区内各企业的特点 ,满足各企业应急救援的

需要。

8.5 对于生产或使用有毒物质的、且有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工业企业的卫生设计应制定应对突

发职业中毒的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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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录 A
(扭范挂Ⅱ录 )

正】使用说明

厶 1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卫生设计的目的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坚持
“
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
”
的卫生工作方针,落实职业病危害源头控制的

“
前期预防

”
制度 ,保证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设计

符合卫生要求。

△2 本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涵盖瓦 单位,既包括企业 ,也包括事业单位
和个体经济组织。施工期持续 害及危害较大的建设项目或因

施工等特殊需要 准执行。
人3 工业企业建设项目 害的预防控制对策包
括对职业病危害 及优先措施是 :替代、改
变工艺、密闭、隔离、 施是 :清理、全面通
风、密闭、自 训教育、劳动组织管
理、个体医学监护、

人 4 工业 ,了解职业病防

治知识 ,

人5对
A5.1 爿乏贞斥

△ 5.2表示一

A5.3 表示允

人 5.4 习髟示 或
“
一般

”
反面

词一般采用
“
不

△5.5 条文 ”
或

“
符合⋯⋯要

求
”
,非必须按

△ 6 职业卫生

表 Δ 1

儿7 为区别于环境卫生选址要求,本标准的选址与总体布局卫生学要求突出了工业企业周边环境对

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以及工业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环境评价选址要求参见相关标准。
A8 有关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浓度)的卫生学要求分别在 GBZ2.1、 GBz2.2和本标准中

给出,GBz2.1、 GBz2.2给 出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 (浓度)限值称为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

值 ,本标准暂时保留的部分物理因素强度暂称为卫生限值 ,并将在适当时机纳人 GBz z。 1或 GBz2.2。

儿9 规定产生工频电磁场设各安装地址仟旌勤周边居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区域的电场强度(狄V/m

1在

”
或

“
不得

”
。

“
尽可能

”
。

护用品以及

叭员应通过各种方式学习、 生相关法律、

评价结果进行工业

用词 ,

这样做不可的 ”
,反面词一

的用词 :采用
“

,在一定条件下 ,

。在条件许可

写法为
“
按⋯

职人员)2人

专职人员≥2人

配备专职人员



GBz卜-2010

是指该区域的最高容许接触水平 ,长期慢性的健康影响特别是致癌效应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 10 紧急救援站或有毒气体防护站使用面积可参见表 A.2。

人 1| 有毒气体防护站的装备可

入 12 急救箱配备内容可根 等实际需要参照表A4确定。

表 A.2 紧急救援站或有寄气体肪护站使用面积

职工人数(人 ) 最小使用面积(彳 ) 职工人数(人 ) 最小使用面积(mz)

<(300 20 2001冖 3̌500 100

300冖 1̌000 30 3501冖 1̌0000

1001^ˇ2000 氵>10000 200

气呼吸器、苏生

全身防毒衣、防酸孩

绝缘靴、手套、被褥、气体防护作业(救护

o。 9%的生理盐水

2%潴敌或 3%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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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药品名称 储存数量 用  途 保质(使用)期限

脱脂棉签 5包 清洗伤口

中号胶布 2卷 粘贴绷带

绸带 2卷 包扎伤口

剪刀 1个 急救

镊子 1个 急救

医用手套、口罩 按实际需要 防止施救者被感染

烫伤软膏 2支 消肿/烫伤

保鲜纸 2包 包亵烧伤、烫伤部位

创可贴 8个 止血护创

伤湿止疳膏 2个 淤伤、扭伤

冰袋 1个 淤伤、肌肉拉伤或关节扭伤

止血带 2个 止血

三角巾 2包 受伤的上肢、固定欺料或骨折处等

高分子急救夹板 1个 骨折处理

眼药宙 2支 处理眼睛 有效期内

洗眼液 2支 处理眼睛 有效期内

防暑降温药品 5盒 夏季防暑降温 有效期内

体温计 2支 测体温

急救、呼吸气驻 1个 人工呼吸

雾化吸人器 1个 应急处置

急救毯 1'个 急救

手电筒 2个 急救

急救使用说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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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B。 1 为方便参阅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本标准收集并汇总了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考虑到这些

标准今后可能修订 ,本附录给出标准发布日期。

B。 2 表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B。 3 卫生防护距离按所在地区近五年平均风速规定。

B。 4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按标准 GB180B3执 行。

表 B。 1 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m)

企 业 类 型 规模

风速(m/s)

标准
<(2 2'ˇ 4 丿)4

氨丁橡胶厂 2000 1600 1200 GB1165⒌-89

盐酸造纸厂 1000 600 GB1165⒋-89

黄磷厂 1000 800 GB1165⒍-89

铜冶炼厂(密闭鼓风炉型) 1000 800 600 GB1165⒎-89

聚氨乙烯树脂厂

((10000t/a 1000
GB1165⒏-89

彡≥10000t/a 1200 1000

铅蓄电池厂

((10000kVA 300
GB1165⒐-89

≥10000kVA

炼铁厂 1400 1200 1000 GB11660 89

焦化厂 1400 1000 800 GB1166⒈-89

烧结厂 400 GB1166⒉-89

硫酸厂 600 GB1166⒊-89

钙镁磷肥厂 1000 600 GB1166⒋-89

普通过磷酸钙厂 800 600 GB1166⒌-89

小型氮肥厂 合成氨(万吨率)

((25000t/a 1200 800 600
GB1166⒍-89

彡≥25000t/a 1600 1000 800

水泥厂 年产水泥 ,× 104t
≥50× 10衽 t/a 600 500 400

GB18068-2000
(50× 10^t/a 400

硫化碱厂 600 500 400 GB18069-2000

油漆厂 700 600 GB18070-2000

氪碱厂 生产规模

(≤ 10000t/a
GB18071-2000

≥10000t/a 1000 600

塑料厂 生产规模 <<1000t/a 100 GB18072-2000

炭素厂 年产石墨电极
≥)10000t/a 1000 800 600

GB18073— 2000
≤≤10000t/a

内燃机厂 GB18074-2000

汽车制造厂 300 GB18075—2000

石灰厂 GB1807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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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 业 类 型 肼
风速 (m/s)

标准
<(2 2^ˇ 4 ≥)4

石棉制品厂 300 300 200 GB18077-2000

制胶厂 生产规模
((1500t/a 600 300 200

GB18079-2000
彡≥1500 700 500 400

缫丝厂 缘丝规棋
(5000绪 200 150 100

GB18080-zO00
,/5000绪 250 200 150

火莽场 年焚尸虽
     /

500 400 300
GB18081-20∞

r≤4000具

`
600 500

皮革厂 年俐革
  丿亻亻⒎J丿

'⒎

￡∶至孚:男F:
500 X。00 300

GB18082-2000
辶 认 400

肉类联合加工厂 班屠
产舻 噗

700

`\500
\ 400

GB18078-2000
800 、 o \、阝00

炼油厂

琊珈【塬油≥2g

万吨 艹
500 13叭 1”o

GB819⒌ -87
300 1000 8d

年加工原油量丬

2sO万吨

■ ≥o.5 u300 1000

` :0d~【 0。

-
1000 8∞ 800

煤制气厂 囹
r

序±

|

10σ

>

Vd′

BO00

丨
:/TI7222ˉ 1̄998o00

`d o00

注 1:随后所有的1

注 2:卫生防护距7

注 3:△/'为“
吨/

簋

石

:包括劫误的内容〉或铨

地近 5年平均风速规定。

`为

“
吨/天

’
。

Q


